
新北市三重區三光國民小學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

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
依據新北府法規字第 1131477518號令及 
新北教衛環字第 1131486622 號函辦理 

 

類別 場地使用費 說明 

視聽教室 
1200元 

使用冷氣加收 1000元 
一、場地使用費以一小時為計算單位，

未足一小時者，以一小時計算。 

二、開放式空間以使用面積計算收費，

四捨五入至百位。 

三、如採票券方式提供民眾付費使用，

加收門票總收入金額之百分之

十。 

四、保證金為總收費額度二倍。 

五、加收項目及其他事項： 

(一) 1度電（1 kWh）10元 

(二)電燈+電扇 10元/時 

(三)插座 1組 20元/時 

(四)冷氣 1台 20元/時。 

六、預演或預先使用者，依使用時數計

算。 

運動場 700元 

綜合球場 每面 300元 

九宮格廣場 350元 

圓形廣場 

(點點廣場) 300元 

圓柱廣場 500元 

司令臺 250元 

幼兒園遊戲

區 150元 

國小遊戲區 200元 

普通教室 400元 

專科教室 

資訊教室 500元 

會議室 
400元 

使用冷氣加收 500元 

開放式空間 每平方公尺 1元 

*113年最新場地收費標準有微幅度調漲，乃依新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

場地使用收費標準為準則依據修改。 


